
 9-I 

第九章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基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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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緒論 

根據內政部頒布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1]，快速道

路指出入口施以完全或部分管制，提供穿越都市之通過性交通及都市

內通過性交通之主要幹線道路。該規範亦指出快速道路汽車道之車道

寬以 3.5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不得小於 3.25 公尺；路肩寬則不得小於

0.25 公尺。 

因受路權之限制及須提供市區內短程旅次轉運之功能，現有市區

內快速道路常以高架設置，且其設計標準並不理想。例如臺北市之高

架快速道路並無明顯的路肩，因而造成維修及事故處理之困難。此外，

為提供較高的可及性，市區高架快速道路之進、出口匝道間的距離通

常甚短。以臺北市建國高架快速道路為例，其進、出口匝道間的距離

最短的為 0.2 公里，最長也不過是 1.0 公里。頻繁的進、出口在尖峰

時段容易因車流交織或進、出併流造成回堵之影響而產生嚴重的壅塞。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之容量分析須考慮下列路段之交通特性：主線

之基本路段、進出口匝道與主線銜接路段、進出口匝道與平面道路銜

接路段及交流道。本章重點放在主線之基本路段。 

基本路段指在兩相鄰匝道中間之路段，此路段之車流狀況可能仍

受到鄰近匝道車流之影響。但一般而言，從進口匝道匯入之車輛已完

成加速，而準備從出口匝道離開之車輛尚無減速之必要，所以基本路

段上之車流特性最為穩定。 

本章之容量分析方法乃沿用「200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2]，大部份內容係根據本所在 1995(民國 84)年及 1996 年間從臺北市

建國高架快速道路主線 2 車道與 3 車道等二類車輛調查資料分析而

完成[3,4]。臺灣市區目前有不少其他高架快速道路，但本所尚未探討

這些道路之車流特性，因此不能對 2001年之分析方法做實值的更新。

本章只將 2001 年手冊的分析方法做下列的小幅更新： 

1. 分析對象不是個別車道之運轉，而是單向所有車道之綜合運轉。 

2. 分析容量從能持續 15 分鐘之流率改為持續 1 小時之流率。 

3. 績效指標從密度及平均速率改用流量/容量及平均速率/速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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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車流特性 

9.2.1 基本狀況 

本章所指的基本狀況包括： 

1. 車流中只有小客車。 

2. 車道寬為 3.5 公尺。 

3. 內、外側路肩之平均路肩寬度為 0.35 公尺。 

4. 直線高架路段。 

5. 晴朗天氣並有良好鋪面。 

9.2.2 車種組成 

目前法規禁止大型車輛使用市區高架快速道路，大客車不在此限；

但以臺北市建國高架快速道路為例，仍有經申請許可通行，車長超過

11 公尺之大型車輛。因市區快速道路之坡度甚小，而且縱使有坡度，

坡長也短，所以少數的大型車輛對容量及車流之運轉並不會有顯著的

影響。 

9.2.3 車輛之車道分布 

本章將車道分為外車道及內車道。外車道為靠右側路肩之車道，

其餘的車道統稱為內車道。車輛之車道分布受制於主線車道數、總流

率及鄰近進、出口匝道位置之影響。如圖 9.1 所示，當主線有 3 車道

時，外車道之流率經常比內車道之流率低。當單方向總流率在 4,000

輛/小時以下時，行駛外車道之車輛只占全部車輛的 25%，而在尖峰

時，行駛外車道之車輛所占的比例則逐漸增高到 29%。當主線只有 2

車道時，現有之資料顯示內、外車道之流率約各占總車流率的一半。

因欠缺資料，匝道之間的距離對車輛的車道分布之影響尚無法做可靠

的估計。 

9.2.4 速率、密度、流率與占有率的關係 

速率、密度、流率與占有率的關係會受到主線車道數、匝道間距、

車道寬、路肩寬及其他因素之影響。目前因資料有限，本章未能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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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的影響做深入的探討。茲利用在臺北市建國高架快速道路兩基

本路段 2 車道與 3 車道各 10 小時之資料，討論此路段上的車流特性，

並彙整各車道之車流特性如下： 

 

 

圖 9.1  3 車道主線車流之車道分布 

1. 從圖 9.2 可知，當主線有 3 車道而且車流穩定時，內側車道之平

均速率經常可維持在 55 公里/小時之上，但車流變成不穩定或壅

塞狀況時，平均速率則浮動在30公里/小時至50公里/小時之間。

從圖 9.3 也可知，在這種車流變化之情況下，流率並不會因速率

之下降而減少，尤其外側車道之流率在較低速時反而有增高之

趨向。 

2. 主線有 3 車道時，外側車道在基本狀況下之容量大約只有 1,900

小客車/小時，其相關之平均速率在 40 公里/小時與 50 公里/小

時之間。從圖 9.2 及圖 9.3 可知在同一時段中，內、外車道之平

均速率相似，但外側車道之流率很顯著的低於內車道之流率。 

3. 主線有 3 車道時，外側車道之容量比主線有 2 車道時外側車道

之容量約低 150 小客車/小時，其原因可能是調查路段之主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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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路段匝道之間距只有 0.5 公里而主線有 2 車道路段之間距

則有 1 公里之遠。匝道間距越小，進、出匝道車輛對車流之干擾

可能越嚴重。 

 

      圖 9.2  3 車道主線內、外側車道平均速率隨時間之變化 

 

 

       圖 9.3  3 車道主線內、外側車道流率隨時間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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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圖 9.4 及 9.5 所示，當主線有 2 車道時內、外側車道之流率並

無明顯的差異，但外側車道之平均速率經常比內側車道之平均

速率約低 5 公里/小時。 

 

 

       圖 9.4  2 車道主線內、外側車道平均速率隨時間之變化 

 
     圖 9.5  2 車道主線內、外側車道流率隨時間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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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圖 9.6 及 9.7 所示，當密度由低升高時，流率隨著增加，但當

密度超過 40 輛/公里/車道或占有率超過 24%時，流率會有不穩

定之現象。2 車道之主線與 3 車道之主線均有相似性質。 

 

      圖 9.6  2 車道主線流率與密度之關係 

 

     圖 9.7  3 車道主線流率與密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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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 9.8 及 9.9 顯示當密度增加時，平均速率持續下降。密度為 40/

輛/公里/車道時，2 車道主線之平均速率大約是 50 公里/小時，3

車道主線外車道之平均速率也在 50 公里/小時左右，但其內車道

之平均速率則大約是 55 公里/小時。 

 

圖 9.8  3 車道主線平均速率與密度之關係 

 

圖 9.9  2 車道主線平均速率與密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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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 9.10 顯示，當車流穩定而流率相同時，3 車道主線內車道之

平均速率明顯的高於外車道之平均速率。當車流不穩定時，內車

道之平均速率反而低於外車道之平均速率。圖 9.11 顯示 2 車道

主線內外車道流率與平均速率之關係沒有明顯的區別。 

 
  註：資料單位為 1 分鐘。 

 圖 9.10  3 車道主線平均速率與流率之關係 

 
  註：資料單位為 1 分鐘。 

 圖 9.11  2 車道主線平均速率與流率之關係(1 分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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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車道主線路段之內車道有 3 個 15 分鐘之流率各為 2,108、2,200

及 2,292 輛/小時，其平均值為 2,200 輛/小時。2 車道主線路段之

內車道則因流率不大只有一個 15 分鐘流率達到 1,975 輛/小時，

但該車道有 3 個 5 分鐘時段之流率各為 2,124，2,196 及 2,232 輛

/小時。 

9. 密度與占有率的關係可用下式估計之： 

      𝐷 =
10𝐾

𝐿𝑑+𝐿
                                                (9.1) 

此式中， 

  D = 密度 (輛/公里/車道)； 

  K = 占有率 (%)； 

Ld   = 偵器區長度(大約 8 公尺) ； 

L = 平均車長(公尺)，因市區快速道路很少有大車，

平均車長可設定為 4.5 公尺。 

9.2.5 容量 

國外研究[5]指出雙車道公路能持續 15 分鐘之容量大約為能持續

1 分鐘容量的 80%。臺灣高速公路能持續 1 小時的容量大約為能持續

15 分鐘之容量的 96%[6]。如市區高架快速道路有類似之車流特性，

則其能持續 1 小時之內車道容量可能在 2,000~2,100 小車/小時/車道

範圍。外車道之 1 小時容量可能在 1,900 小車/小時左右。因為現場資

料有限，本章不分車道數，將單向平均每車道的 1小時容量訂定如下： 

1. 平均自由速率=70 公里/小時，容量=2,000 小車/小時/車道。 

2. 平均自由速率=80 公里/小時，容量=2,050 小車/小時/車道。 

平均自由速率大約比速限高 5 公里/小時。此速率影響流率與速

率關係及容量。本章採用之流率與速率關係如圖 9.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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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2  單向平均速率與流率之代表性關係 

9.3 服務水準之劃分 

市區快速道路內、外車道之功能不同。內車道讓車輛快速地通過

市區，外車道連接進、出口匝道，因而難免有較多慢速行駛之車輛。

又如圖 9.2、9.3 及 9.4 所示，除非出口匝道壅塞而造成內、外車道車

流狀況間相當大的差異，內外車道平均速率之差異多半在 10 公里/小

時以下。為評估方便起見，本章用單向所有車道之綜合流量/容量比

(簡稱 V/C 比)及平均速率及速限的比值劃分服務水準等級，如表 9.1、

9.2 所示。流量指分析時段之需求流率，所以流量/容量比代表壅塞程

度。在平坦路段上，V/C 比越高，平均速率越低。但在坡度或坡長相

當大的路段上，V/C 低時所屬的平均速率也可能低。因此一般而言，

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也需考慮平均速率之高低。另一方面，市區高架快

速道路之坡度通常不大，所以 V/C 比之相關服務水準及平均速率/速

限比之相關服務水準不太可能有負關聯。 

根據平均速率/速限比評估時，所用的基準速限為分析路段之速

限。若分析路段速限隨該路段的區段而異，則根據各區段之速限及長

度加權取平均值。例如一區段長度為 2 公里、速限 50 公里/小時，另

一區段長度為 1 公里、速限 70 公里/小時，則平均速限為(50×2+70×

平
均
速
率(

公
里\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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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56.7 公里/小時。 

採用分析路段的速限作為基準速限時，不宜用來比較不同路段的

相對服務水準(除非不同路段之速限皆相同)。此外，以平均速率/速限

比較一路段改善前後之服務水準時，基準速限須用改善前之速限。 

表 9.1 根據需求流率/容量比之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需求流率/容量比 

(V/C) 

A V/C≦0.25 

B 0.25<V/C≦0.50 

C 0.50<V/C≦0.80 

D 0.80<V/C≦0.90 

E 0.90<V/C≦1.0 

F V/C >1.0 

表 9.2 根據平均速率/速限比之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平均速率/速限比 

(�̅�/VL) 

1 �̅�/VL≧0.90 

2 0.80≦�̅�/VL <0.90 

3 0.60≦�̅�/VL <0.80 

4 0.40≦�̅�/VL <0.60 

5 0.20≦�̅�/VL <0.40 

6 �̅�/VL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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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V/C 比劃分之服務水準有 6 級。A 級代表自由旅行狀況，F

級代表需求流率高於容量之壅塞狀況，E 級車流屬於穩定狀態，但進

入壅塞狀況的可能性相當顯著。所以設計公路時，不宜根據 E 級之服

務水準。而 D 級之服務水準也不理想，故只宜用在規劃市區路段。規

劃及設計市區快速道路時可用如表 9.3所建議的服務流率以估計所需

之車道數。 

表 9.3  不同服務水準狀況下之服務流率 

服務水準 

服務流率範圍(小車/小時/車道) 
服務流率建議值 

(小車/小時/車道) 
自由速率 

Vf=70 公里/小時 

自由速率 

Vf=80 公里/小時 

A 500  512 450 

B 501  1,000 513  1,025 750 

C 1,001  1,600 1,026  1,640 1,300 

D 1,601  1,800 1,641  1,845 1,700 

9.4 分析方法 

市區高架快速道路之規劃分析與運轉作業分析可依圖 9.13 所示

之分析流程。此流程所涉及之步驟說明如下： 

9.4.1 訂定單方向需求流率及車種組成 

需求流率代表欲通過一分析路段之流率。在無壅塞之狀況下，需

求流率等於實際通過一路段之流率。如分析路段有壅塞之交通狀況，

則需求流率為在分析路段之上游的一無壅塞地點，欲進入分析路段之

流率。本章分析方法之分析流率為單方向各類型車道尖峰 15 分鐘之

平均每車道需求流率。 

分析所用之需求流率可根據現場或預期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如

尖峰 15 分鐘之流率為未知數，則可從下式估計之： 

𝑞 =
𝑄

𝑃𝐻𝐹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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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3  分析流程 

此式中， 

q = 尖峰 15 分鐘單向平均每車道之需求流率(輛/小

時/車道)； 

Q = 尖峰小時單方向需求流率(輛/小時)； 

PHF = 尖峰小時係數(peak-hour factor)。在無現場資料

之情況下，此係數可假設為 0.9。 

規劃分析所用之單方向需求流率可估計如下： 

𝑞 =
𝐴𝐷𝑇∗𝐾∗𝐷

𝑃𝐻𝐹
  

 (9.3) 

此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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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尖峰 15 分鐘單向平均每車道之需求流率(輛/小時)； 

ADT = 雙向年平均每日之流率(輛/小時)； 

K = 設計小時(design hour)流量係數，亦即設計小時流量占

ADT 之比例。在無實際資料時，可假設此係數在 0.08

與 0.12 之間； 

D = 流量之方向分布係數，亦即較高方向之流量占雙向流量

之比例。在無實際資料時，可假設此係數在 0.55 與 0.65

之間； 

PHF = 尖峰小時係數。無現場資料情況下，係數可假設為 0.9。 

在目前的車種管制下，市區快速道路上重車占所有車輛的比例微

不足道，可不必考慮。如將來市區快速道路開放給所有車種使用，則

重車之比例必須列為影響服務水準之一因素。 

9.4.2 訂定須維持之服務水準及服務流率 

為了評估不同之幾何設計，在規劃及設計時必須先設定須維持之

服務水準。此服務水準以不低於 D2 級為原則。 

9.4.3 訂定幾何設計 

規劃及設計之一目的在於估計維持一特定服務水準時所需之車

道數。在分析時，可先假設車道數，車道寬及路肩寬，根據此幾何設

計的假設條件進行服務水準評估。如幾何設計假設條件不理想，則原

先之幾何設計須在修訂之後重新評估及修訂。運轉作業分析之幾何設

計通常涉及現存之幾何設計，所以在分析過程中沒有必要做修正工作。 

9.4.4 估計在基本狀況下車道之對等需求流率 

如分析之車流狀況異於基本狀況，則需求流率須轉換成基本狀況

下之對等需求流率(equivalent flow rate)。此對等流率可估計如下： 

𝑞𝑏 =
𝑞

𝑁𝑓𝑤𝑓𝐻𝑉
    (9.4) 

此式中， 

qb = 基本狀況平均每車道之對等需求流率(小車/小時/車道)； 

 q = 尖峰 15 分鐘單方向之需求流率(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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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單方向之車道數； 

fw = 車道寬與路肩寬調整因素；  

fHV = 重車調整因素。 

因目前無資料以估計車道寬及路肩寬對車流之影響，其相關的調

整因素暫定為 Wf 1.0。如現行的政策不變，則重車之比例甚小而所有

的車輛可視為小車，所以重車調整因素也可訂為 HVf 1.0。一般而言，

重車調整因素可由下式求得： 

  𝑓𝐻𝑉 =
1

1 + 𝑃𝑡(𝐸𝑡 − 1)
 (9.5) 

此式中， 

𝑃𝑡 = 重車之比例； 

Et = 重車之小車當量(除非坡度甚大 tE 值可假設為 1.5)。 

9.4.5 評估服務水準 

評估服務水準的工作包括下列數項： 

1. 估計平均自由速率。 

2. 估計容量。 

3. 估計平均速率。 

4. 訂定速限。 

5. 評估服務水準等級 

平均自由速率可估計為速限加 5 公里/小時，容量隨平均自由速

率而變。自由速率為 70 及 80 公里的容量各為 2,000 及 2,050 小車/小

時/車道。其他自由速率的相關容量可根據此資料用內插或外插法進

行估計。 

估計平均速率需根據從式(9.4)所估計之對等小車需求流率及圖

9.12 所示之代表性流率與速度關係。這些代表性關係可用式(9.6)及式

(9.7)來替代： 

如自由速率等於 70 公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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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 = 73.45 −
109.456

1+𝑒
− 

𝑄−3,771.9
1,107.0

  
 (9.6) 

如自由速率等於 80 公里/小時， 

𝑉 = 84.486 −
89.884

1+𝑒
− 

𝑄−3,648.6
1,240.7

  (9.7) 

上兩式中，Q 代表單向平均每車道之尖峰 15 分鐘流率。例如需

求流率為 1,300 小車/小時/車道而且平均自由速率為 75 公里/小時，則

從圖 9.12 可知平均速率大約為 68 公里/小時。如果用式(9.7)先估計平

均自由速率為 80 公里/小時而且 Q=1,300 小車/小時/車道之相關平均

速率，則 V=72.7 公里/小時。因自由速率從 80 公里/小時降到 70 公里

/小時之後，在不同速率的平均速率下降約 10 公里/小時，所以平均自

由速率 75 公里/小時及需求流率 1,300 小車/小時/車道的平均速率可

估計為： 

𝑉 = 72.7 − (80 − 75) = 67.7 公里/小時   

根據前述之需求流率、容量、平均速率及速限，表 9.1~表 9.3 可

用來訂定相關之服務水準。 

9.4.6 修訂幾何設計並重新分析 

在規劃分析時，如原先所訂之幾何設計不能維持可接受之等級，

則該幾何設計必須修正再重新評估。運轉作業分析則不需修訂幾何設

計並重新分析。 

9.5 應用範例 

9.5.1 例題 1：規劃及設計分析 

假設某一規劃中之市區快速道路基本路段有以下之預期狀況： 

1. 單方向尖峰小時需求車流率：2,600 輛/小時。 

2. 尖峰小時係數：0.95。 

3. 大車百分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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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自由速率: 75 公里/小時。 

5. 速限: 70 公里/小時。   

根據 V/C 比，此例題之幾何設計須能在內車道提供最小是 B 級

的服務水準。根據速限，平均速率須有 1 級或 2 及之服務水準。試估

計路段所需之車道數。 

解： 

估計最少所需車道數之程序說明如下： 

步驟 1：訂定單向需求車流率及車種組成 

因單方向之尖峰小時需求車流率為 2,600 輛/小時，而尖峰小時係

數為 0.95，如以尖峰 15 分鐘之車流率做為設計之依據，則尖峰 15 分

鐘需求流率之值為 q  2,600 / 0.95  2,737 輛/小時(見式 9.2)。本例題

估計將來大車百分比為 1%。 

步驟 2：訂定須維持之服務水準及服務容量 

因服務水準最少須能維持B級，V/C比值不能超過0.5 (見表9.1)。

從表 9.3 可知，若欲維持 B 級之服務水準，則自由速率 70 及 80 公里

/小時之相關服務流率各不能超過 1,000 及 1,025 小車/小時/車道。所

以自由速率為 75公里/小時之相關最大服務流率可設為 1,012小車/小

時/車道。 

步驟 3：訂定幾何設計 

單方向需求流率為 2,737 輛/小時，設計用服務流率為 1,012 小車

/公里/車道，主線最少須有 3 車道才能符合設計標準，所以沒有必要

分析 2 車道主線之服務水準。但為了說明分析方法起見，本例題先分

析 2 車道主線之幾何設計，其路肩寬為 1.5 公尺，車道寬為 3.5 公尺。 

步驟 4：估計在基本狀況下車道之對等需求流率 

基本狀況下之對等需求流率可從式(9.4)求得。該式中之 N 及 f w

值各為 2 及 1.0；其 HVf 值則可根據 tP  0.01 及 tE 1.5 從式(9.5)估計

之。從式(9.4)求得之對等需求流率為 qb = 1,375 小車/小時/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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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評估服務水準 

平均自由速率為 75 公里/小時之容量可估計為 2,000+(2,050-

2,000)/(80-70) × (75-70)=2,025 小 車 / 小 時 / 車 道 。 V/C 比 為 

1,375/2,025=0.68。由表 9.1 可知，主線有 2 車道時之服務水準為 C 級。

根據 1,375 小車/小時/車道之需求流率及圖 9.12，其相關之平均速率

大約為 67 公里/小時。單向 2 車道不能提供最少 B 級之服務水準，上

述的分析結果歸納於表 9.4。  

表 9.4 單方向 2 車道之分析數據 

項 目 數 據 註 

q (輛/小時) 2,737 式(9.2) 

Wf  1.0 假設值 

tE  1.5 建議值 

tP  0.01 估計值 

HVf  0.995 式(9.5) 

qb
(小車/小時/車道) 1,375 式(9.4) 

容量(小車/小時/車道) 2,025 9.2.5 節 

V/C 0.68(服務水準: C) 表 9.1 

平均速率(公里/小時) 67 圖 9.12(式 9.6、9.7) 

平均速率/速限比值 0.96 (服務水準: 1) 表 9.2 

步驟 6：修訂幾何設計並重新分析 

如將主線之車道數從 2 車道增加為 3 車道，則從表 9.5 可知服務

水準可維持在 B 級。從服務水準須最少 B 級之設計標準而言，單方

向需 3 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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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單方向 3 車道之分析數據 

項 目 數 據 註 

q  (輛/小時) 2,737 式(9.2) 

Wf  1.0 假設值 

tE  1.5 建議值 

tP  0.01 估計值 

HVf  0.995 式(9.5) 

qb
(小車/小時/車道) 917 式(9.4) 

容量(小車/小時/車道) 2,025 9.2.5 節 

V/C 0.45(服務水準: B) 表 9.1 

平均速率(公里/小時) 71 圖 9.12(式 9.6、9.7) 

平均速率/速限比值 1.01(服務水準: 1) 表 9.2 

9.5.2 例題 2：運轉分析 

一市區快速道路基本路段之幾何設計及車流狀況如下： 

1. 車道數：3 車道(單方向) 。 

2. 車道寬：3.5 公尺。 

3. 路肩寬：1.5 公尺。 

4. 尖峰小時單方向之需求流率：2,600 輛/小時。 

5. 尖峰小時係數：0.95。 

6. 大車百分比：1%。 

7. 平均自由速率: 75 公里/小時。 

8. 速限: 70 公里/小時。 

試評估此路段之服務水準。 

解： 

本例題之分析過程及數據與上例 3車道主線相同，由表 9.5可知，

路段之服務水準為 B1 級。 

若此例之尖峰小時單方向之需求流率改為尖峰小時單方向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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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流率(觀測值)，則在基本狀況下之實際流率為 1,375 小車/小時/車道。

因此流率可能是穩定狀況下之流率也可能是壅塞狀況下之流率，所以

無法確定真正的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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